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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性，并应根据第41/213 号决议和1987 年12 月 21

日第42/211 号决议灵活地运用这整套办法；

2. 赞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

咨询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，并注意到咨询委员会打算

进一步研究编制概要的方法；

3. 请秘书长以咨询委员会按秘书长报告102所

述 1990 -1991 年原定费率提出的初步概算总额

2 006 200 000美元为基础，编制 1992 - 1993 两年期

方案概算，再按1992 - 1993年费率加以调整；

4. 决定 1992 - 1993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应急

基金应暂定为以 1992 - 1993 年费率计算的初步概

算（或咨询委员会所述以 1992-1993 年费率计算的

2 462 400 000美元）的0.75o/o ，即 1900万美元，并回顾

根据其1989年12月 21 日第 4.J/200B 号决议第 4段，大会

第四十六届会议应审查应急基金的数额和作业方式；

5. 注意到秘书长提议的优先次序和会员国对此

发表的意见，赞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有关建议，并

请秘书长在编制 1992 - 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时特别注

意这些意见和建议；

6. 认识到概要应使人能更好地预测下一个两年

期所需的资源，同时确保这些资源足够完成联合国有

关立法机构所规定的本组织的各项目标、方案和活

动，从而有助于方案预算获得尽可能广泛的同意；

7.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所列同上一次预算相比

较的实际增长率；考虑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及咨询委

员会的意见，以及需要增加用以反映通货膨胀和币值

波动的方法的透明度，强调应该修订编制概要和方案

预算的方去；

8. 请秘书长根据本决议和大会关于新预算过程

的各项决议和决定提出1992-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。

1990 年 12 月 21 日

笫 72 次全体会议

45/256.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

A 

大会，

1988年12月 21 日第 43/223B号和1989年 12 月 21 日第

H/197 A号决议，

审议了会费委员会的报告， 105

注意到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在第五委员会上发表

的意见， 106

铭记许多会员国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其中的最

不发达国家，面临困难的经济情况，

1. 重申；

(a) 会员国的支付能力是确定分摊比额人的基

本标准；

(b) 分摊比额表应该根据可靠、可核查和可比

较的数据来确定；

(C) 确定分摊比额表的方法应该尽可能简化，

以期达到明晰易懂和长期稳定；

2. 请会费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建议·

个分摊比额表，然后由大会决定其适用期，比额表应

按委员会报告105所载各项建议制订，并考虑到下列因

素：

(a) 制订1989-1991 年分摊比额表时所用的债

务调整办法；

(b) 低人均收入宽减办法，考虑到委员会的各

项建议，并按照到1989年为止的世界人均收入平均数

的演变情况作出凋整；

(C) 最不发达国家的个别分摊率不应超过目前

的水平，即O.Olo/o:

3. 又请会费委员会按其报告第42段所列准则对

机算比额表作出特别调整，并就这方面所作决定提供

详细资料；确认特别涸整过程取决于会员国自愿提供

的点数；

4. 还请会费委员会继续进行改进今后分摊比额

表的制订方法的工作，特别是关于下列各点：

-
105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等四十五届会议，补编第 11号》 (A/

45/11). 

105同上，《第五委员会》．第3至5` 7至9. 12 、 13. 15 和

回瞩其以前所有关于分摊比额长的决议，特别是 52次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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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限额办法，以期迅速减少该办法所造成的

任何过度扭曲；

(b) 可否修改统计基准期；

(c) 可否不把因实施限额办法而产生的任何额

外点数分配给那此人均收入很低的会员国，

(d) 采用委员会报告所建议的按债务调整的收

入和债务调整因素，并考虑到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期

间发表的意见，

(e) 适用价格凋整il率，

(f) 其他收入概念，

(g) 可否采用其他因素，以顾到具有大会第43/

223B 号决议第 3 段所述经济特征的国家的情况；

(h) 作为整套方法的一部分的每一项要系和因

素的相互关系；

5 请会费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

告，说明按照本决议第4段的要求所进行的工作；

6. 请秘书长向会费委员会提供进行其工作所盂

的各种便利，包括在必殁时提供补充协助。

1990 年 12 月 21 日

笫 72 次全体会议

B 

大会，

决议：

1. 分别于1990年 4 月 23 日和9月 18 日加入联合同

的下列国家的分摊比率为：

会员国

纳米比亚

匕

1

上

0

分
。

百

列支敦士登 0.01 

在1990年和1991 年，这此比率将增列在大会1988 什 12

月 21 日第43/223A号决议所确定的分摊比额友内；

2. 在加入联合国的那-钉，纳米比亚将按

0.01 物的四分之的比率缴纳会费，列支敦士登将按

0,01 %的九分之一的比率缴纳会费，这此会费将记作

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5.2(c)下的杂项收入．列支

敦士登的会费将扣减它作为非会员国参与联合国活动

所缴的定额年费的九分之一；

3. 在 1991 年，纳米比亚和列支敦士登各按

0. 01 物的比率缴纳会费，列支敦士登的会费仍将记作

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5.2(c)下的杂项收入；

4. 纳米比亚和列支敦士登 1990年和 1991年的会

费将适用与其他会员国相同的分摊基数，但对于大会

为向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经费而批准的拨款或摊款，两

国的缴款取决于大会将它们归入哪一个缴款同类别，

将按日历年的比例计算；

5. 纳米比亚和列支敦士登按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

内条例5.8向周转基金预缴的款项，在将这两个新会

员国的分摊比率纳入100物的比额表之前，各按基金

核定数额的0.0lo/o 的分摊比率计符，这项预缴款项将

加入基金；

6. 1 990 年 5 月 22 日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和阿拉

伯也门共和因合并组成也门，在1990年它将按0.02o/o

的比率缴纳会费， 1991 年则将按O.Olo/o 的比率缴纳会

费，该国对周轧基金彴预缴款项也相应减少；

7. 1990年10月 3 日德意忐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

志联邦共和国后，按照现行比额及方法并根据德意忐

联邦共和国和饱总忐民主共和国现有的统计和经济数

据， I 991 年德们将按9,36o/o 的比率缴纳会费。

1990 年 12 月 21 日

笫 72 次全体会议

c 

大会，

回顾大会议事规则第 160 条，

请会费委员会千1991 年，什力实验，在实施机算

比额}<.的特别调整之前，以委员会决定的方式举行一

次或两次仆止式会议，以便会员国介机会向委员会提

出它们认为对 j·进行特别调整有必要的额外资料。

1990 年 12 月 21 日

笫 72 次全体会议


